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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8·15”全国生态日普法宣传活动

本版组稿 臧秋花

高效调解暖人心
真诚致谢送锦旗

□通讯员 高丰

本报讯 “太感谢你了，不仅帮我们解决了纠纷 ，
还处处为我们着想，真是让我们又感动又温暖！ ”近
日，河南某某有限公司负责人将一面印有“善听善言
解企忧 法理情融止纷争”字样的锦旗送到项城市人
民法院丁集人民法庭庭长邓园园手中， 激动地表达
谢意。

2019 年 5 月 ，原告杜某某从被告河南某某有限
公司处购买货物并支付了货款。 因河南某某有限公
司发错地址，杜某某未能收到货物。 此后，河南某某
有限公司销售经理仅向杜某某提供了一半的货物 ，
并将剩余部分货物自行售卖， 且未将相应货款退还
给杜某某。 杜某某遂将河南某某有限公司和销售经
理诉至项城市人民法院。

受理案件后， 承办法官邓园园深知此类纠纷若
处理不当，不仅耗费当事人的时间精力，更可能影响
河南某某有限公司的正常经营。为了尽快化解矛盾，
她秉持调解优先原则，多次组织沟通，耐心倾听双方
诉求 ，细致分析案件焦点 ，并从法理 、情理多维度释
法析理， 既向河南某某有限公司负责人阐明相关法
律责任，也考虑到其经营的实际情况，引导双方换位
思考。经过邓园园耐心细致的工作，河南某某有限公
司负责人当场向杜某某返还了全部货款， 杜某某也
随即申请撤诉。

河南某某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 在案件处理过
程中，邓园园展现出的专业素养与高度责任感令人动
容。 “哪怕是夜晚打电话咨询，她也能及时接听，耐心
细致解答疑问。 她办事效率高、态度又好，让我们真切
感受到了司法的温度。 ”

□通讯员 董智慧 文/图

本报讯 8 月 14 日上午， 郸城县人民法院组织刑
事审判庭干警走上街头 ，以 “保护身边动植物 ”为主
题，开展“8·15”全国生态日普法宣传活动。

“您看，这是咱北方常见的棕头鸦雀，俗称‘黄豆
鸟’。 虽然它体型小巧活泼，看似常见，但属于国家‘三
有’保护动物。 很多人觉得它可爱想私自捕捉饲养，这
种行为是违法的。 ”干警们拿着印有保护动植物图片
的普法宣传页，向过往群众一一介绍。

针对群众提出的“抓只鸟算不算违法”等问题，干
警们结合近两年全县审理的环境资源刑事案件，以通
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生态环境
保护法律法规内容。 干警们还结合环境资源审判典型
案例进行普法宣传，明确告知群众非法捕猎、交易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将面临刑事处罚，让群众深刻认识到
破坏环境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引导群众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据介绍， 本次活动中， 干警们共发放普法宣传页
100余份，有效提升了群众对环境资源刑事审判工作的
理解与支持。下一步，郸城县人民法院将充分发挥环资
审判职能作用， 延伸司法服务触角， 创新普法宣传形
式，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为郸城生态文明建设和
绿色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闪电”调解护“薪”安

□通讯员 朱雪静

本报讯 近日 ， 淮阳区人民法院郑集人民
法庭仅用 6 天时间成功调解一起劳务纠纷案
件， 为务工人员甄某追回被拖欠的劳务报酬，
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2023 年 8 月，原告甄某与被告李某达成口
头约定， 由甄某为李某提供门窗安装劳务，双
方约定按实际工作量计酬。 工作完成后， 经最
终结算， 甄某共计完成 22 个工作日的工作量，
李某应支付其劳务报酬 1.11 万元。 李某在支付
2800 元后，剩余 8300 元工资款长期拖欠。 甄某
多次催讨未果 ， 遂向淮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深知劳务报酬对劳
动者的重要性，决心尽快帮助甄某拿回应得的
报酬。为此，承办法官一方面仔细查阅卷宗、梳

理案情 ，积极与当事人沟通了解情况 ；另一方
面全力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调解过程中 ，承办法官致电李某 ，向其阐
明拖欠劳务报酬的法律责任及后果，引导其换
位思考，体谅务工人员谋生不易。同时，承办法
官也耐心听取李某陈述其实际经济状况，寻求
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最终 ，在承办法官的细致沟通下 ，双方互
谅互让 ，达成一致调解协议 ：李某所欠甄某的
8300 元劳务费， 自 2025 年 8 月起， 于每月 25
日前偿还 2000 元，直至全部付清。

护“薪”就是护民生。劳务报酬是劳动者最
基本、最核心的权益。 淮阳区人民法院在处理
此类纠纷时，始终将保障劳动者及时足额获得
劳动报酬放在突出位置，通过灵活务实的调解
方案 ，让权益实现的方式更加人性化 、更具可
操作性，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淮阳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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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干警向群众发放普法宣传页。


